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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0〕960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大洋生物”，股票代码“003017”，本

次公开发行的 1,500万股股票将于 2020年 10 月 26日起上市交易。 

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

风险因素，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

慎决策、理性投资。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本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不

存在未披露重大事项。 

二、经查询，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本公司近期不存在重大对外投资、资产收购、出售计划或其他筹建阶

段的重大事项。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按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计划实施，未

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0 年 1-6 月、2019 年度、2018 年度、2017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

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

审计，对上述报表发表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并出具了瑞华审字（2020）33130008

号审计报告。根据审计报告，本公司报告期内合并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6月 30 日 

2019年 

12 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 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30,357.24   26,559.32   26,991.53   22,379.22  

非流动资产  42,720.95   38,000.72   33,169.02   28,928.66  

资产总计  73,078.19   64,560.04   60,160.55   51,307.89  

流动负债  15,325.78   13,064.11   14,677.03   16,388.00  

非流动负债  4,167.81   1,687.29   1,421.86   1,148.51  

负债合计  19,493.59   14,751.40   16,098.89   17,536.50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 
 53,584.60   49,808.64   44,061.66   33,771.38  

股东权益合计  53,584.60   49,808.64   44,061.66   33,771.38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32,249.11   62,175.07   58,415.91   55,471.95  

营业利润  5,980.59   8,710.40   7,874.64   5,755.58  

利润总额  5,875.56   8,672.79   7,515.05   5,537.11  

净利润  5,168.04   7,949.72   7,079.66   5,025.1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168.04   7,949.72   7,079.66   5,025.6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72.51   7,528.88   7,164.78   4,967.66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597.29   11,309.30   3,877.44   4,863.8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818.31   -6,167.54   -2,714.65   -1,892.9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9.80   -2,761.91   -2,347.75   -2,076.64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19.86   -5.82   1.85   -22.7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2,669.32   2,374.02   -1,183.11   871.48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0 年 1-6月/ 

2020 年 6月 30

日 

2019年度/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度/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7年 12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1.98 2.03 1.84 1.37 

速动比率（倍） 1.42 1.32 1.23 0.9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9.67% 26.88% 29.70% 35.08%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股） 
11.91 11.07 9.79 8.14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年） 
14.95（年化） 13.60 10.61 8.51 

存货周转率（次/年） 5.89（年化） 5.68 6.25 8.19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万元） 
7,483.59 11,843.47 10,402.40 8,430.02 

利息保障倍数（倍） 128.44 54.35 26.22 13.5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股） 
1.69 2.51 0.86 1.17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股） 
0.59 0.53 -0.26 0.21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

用权等后）占净资产比

例 

0.97% 0.95% 0.95% 1.32% 

四、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 

公司结合 2020年 1-6月经营情况和财务数据，预计 2020年 1-9月营业收入

为 48,836.9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71%，预计 2020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7,801.4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8.62%，预计 2020 年 1-9 月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531.27 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42.45%。 

上述 2020 年 1-9 月业绩情况为公司初步预计数据，未经审计，不构成公司

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五、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一）国内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 

公司生产的碳酸钾、碳酸氢钾产品应用领域非常广泛，涵盖食品、农药、医

药、化肥、玻璃等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食品、农药、医药、化肥和玻璃作为人



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消费品，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

不断提高，人民收入的不断提升，上述行业的市场需求逐步扩大。但如果未来国

内宏观经济出现较大波动，影响了下游行业的需求，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造成不

利的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国外市场销售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外销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5.91%、21.66%、

23.64%和 24.46%，公司产品出口在主营业务收入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随着

公司募投项目的投产，出口规模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进口国家或地区的采购需求受贸易政策、关税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自 2018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2018年 6月 15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原产于中

国的 50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的进口关税，2018年 9月 24日起，美国对价值 2,000

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的进口关税，2019 年 5 月 10 日，美国将 2,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从 10%上调至 25%；2019 年 9月 1日起，美国将陆续对 3,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15%的进口关税，原定于 2019 年 12 月 15 日对 3,000 亿美

元清单中第二批商品加征 15%的关税措施暂停实施，2020 年 2 月 14 日，第一批

加征税率从 15%降至 7.5%。公司产品碳酸氢钾、碳酸钾、氯化铵在美国的加税清

单中，碳酸钾的下游产品麦草畏亦在美国的加税清单中，受中美贸易摩擦及美洲

地区多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公司客户江苏优嘉 2019年部分月份停产。 

2020 年 1 月，我国与美国签署经济贸易协议，中美贸易摩擦趋于缓和。如

果未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反复甚至进一步加剧，出台新的加征关税措施，则可能

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三）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 

市场价格波动风险主要体现在原材料的价格波动风险和产品的价格波动风

险。 

公司主营业务成本构成以原材料成本为主，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的波动会对

生产成本产生较大影响，进而影响到公司的经营业绩。如未来主要原材料价格出

现大幅上涨或异常波动，而公司采购不能有效把握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趋势或作

出的应对决策落后于市场变化，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产品价格主要受市场供求关系、原材料价格变化及竞争企业进入或退出



本行业等因素影响。如果未来主要产品价格短期内出现大幅下降，将会对公司经

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四）安全生产风险 

公司作为专业的化学原料制造企业，主要从事无机盐、兽用原料药等化学原

料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目前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碳酸钾、碳酸氢钾、盐酸氨丙啉、

含氟精细化学品等。公司产品生产过程中部分工序涉及重氮化反应、烷基化反应

和光氯化反应等工艺，对装备和操作要求较高。 

尽管公司遵照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管理的法律法规，配置了较完备的安全生产

设施，建立了安全生产制度，优化了生产工艺，并组织员工进行安全生产培训，

整个生产过程处于受控状态，但仍不能排除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物品保管及操

作不当或自然灾害等原因而造成意外安全事故的可能性。此外，如果国家进一步

制定并实施更为严格的安全生产标准，公司面临着安全生产投入进一步增加、相

关成本相应增大的风险，可能对公司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五）环保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配备了较完备的三

废处理设施，并按照国家最新环保政策的要求不断加大投入，对相关环保设施进

行更新改造，同时，在生产工艺及流程上积极探索节能减排和循环利用的技术和

方法，未出现过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若发生突发事件或在生产流程中处理不当，

公司仍存在对环境造成一定污染的可能，从而增加公司在环保治理方面的费用支

出。 

此外，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人民群

众的环保意识逐步增强，国家环保政策逐渐完善，环境污染治理标准日益提高，

从而导致公司环保投入进一步加大，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 

（六）税收优惠政策变化风险 

1、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 

2017年，公司重新取得浙江省科技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税务局、

浙江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1733002207，

有效期三年。公司 2017-2019年度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 

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到期后，预计仍将满足《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



办法》规定的研发费用、高新技术产品收入比例及投入规模等条件。除非发生公

司无法控制的政策及市场等环境变化，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可能性较大。

但如果公司不能继续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则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将上升

至 25%，从而对公司的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2、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安置残疾人员就业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70号）规定，公司及子公司可按实际安置残疾人员

的情况，在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的 100%加计扣除。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恒洋化工为社会福利企业，证书编号为：福企证字第

33000112016号。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

策的通知》（财税[2007]92 号）（2016 年 5 月 1 日前适用）和《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52 号）（2016

年 5月 1日后适用）的规定，对安置残疾人的单位，实行由税务机关按单位实际

安置残疾人的人数，限额即征即退增值税的办法。 

3、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 

根据 2019年 1月 17日财政部、税务总局颁发的《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

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号）规定，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

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

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万元但不超过 300万元的部分，减按 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子公司浙江舜跃和泰洋化工属

于小型微利企业，享受该税收优惠政策。 

如果上述税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公司及子公司不再符合相关税收优惠

政策，公司的相关税费将会上升，经营业绩将受到不利影响。 

（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 

2020 年初以来，全球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目前，疫情对于公司

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可控，但如果后续疫情发生不利变化及出现相关产业

传导等情况，将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一定影响。此外，公司客户及目标客户可能

受到整体经济形势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进而对公司货款的收回、业



务的开拓等造成不利影响。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请投资者特别关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招股说明书“第四节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并特别关注上述风险的描

述。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0 月 26日 


